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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立法监督制度设计存在着一些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

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存在着立法职权与立法监督权交叉的矛盾; 军事法规与

军事规章还没有完全纳入立法监督体系之中;错位监督; 立法监督与具体的法律适用活动相

脱节。这导致了在实践中立法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地向前推进。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能够在贯彻落实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

法律保障作用,必须重新审视目前的立法体制, 对宪法、 立法法 !所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作出

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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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法监督,是中国特色立法制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学界对立法监督的性

质、种类、机构、对象、程序、效力等问题还存在

不同的认识,但是由于 2000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  立法法! )对立法监督制

度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 立法监督目前在

我国已经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特定国家机关

的法律行为,属于国家权力对现行立法秩序进

行规制的一种重要法律手段, 具有 #手段 ∃与
#目的∃的一致性。

虽然  立法法!明确了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的
基本内容,但是, 由于包括宪法、 立法法!在内

的法律法规在确立立法监督制度时或多或少地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 #逻辑矛盾∃,因此, 在实践

中,依然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解

决方案。本文旨在对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中几个

潜在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从法理上提出进一步完

善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的若干学术建议。

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存在

立法职权与立法监督权交叉的矛盾

� � 立法监督虽然形式上是要保持不同法律规
范在内容、法律效力上的统一性, 但其根本的制

度目的还是要通过法律规范之间的一致性要求

来实现不同立法机关之间立法职权的隶属关

系, 立法监督归根结底要解决立法权掌握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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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以及最终的立法权归哪个国家机关所有。

根据人民主权原理,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最高

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因此,作为反映全体

人民立法意志的 #制宪权 ∃理所当然地归 #人

民 ∃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依据人民制定的

宪法所赋予的 #立法职权 ∃来制定相应的法律

规范。在我国, 虽然宪法没有说明制宪权由人

民享有,但现行宪法第 2条所规定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已经可以推论出

我国的制宪权和最高立法权应当由 #人民∃所
有。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特色就是通过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依据宪

法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所以,在我国

现行的立法监督制度框架内, 所有的立法监督

在制度意义上都是为了维护全国人大作为最高

立法机关的至高无上的 #立法权威 ∃。就我国
目前宪法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体制设计

来看, 全国人大下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

人大的常设机构。现行宪法和  立法法 !虽然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权作了明确规

定,但在立法监督制度上, 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

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却没

有完全界定清楚,存在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

制度框架, 导致了立法监督制度在立法监督的

最顶端出现了法律依据不明、逻辑矛盾突出的

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的矛盾; & 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

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的界限不

清; ∋ 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权修改基本法律的矛盾; (全国人大有权

制定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全国

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矛盾; ) 全国人大有权

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批准的自治

条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的矛

盾,等等。上述矛盾在法理上给确定全国人大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监督问题上的相互关

系造成了巨大障碍。从表面上看, 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在立法职权上从

属于全国人大,这一点在现行宪法和  立法法 !

中都有相应条文来加以体现。现行宪法第 62

条第 15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应当由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 67条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行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授予的其他职权 ∃。  立法法 !第 88条甚至还

明确了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 #立

法监督权 ∃,该条第 1项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

适当的法律, 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  立法法 !

第 88条的文本规定来看,  立法法 !确实肯定

了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不适当

的法律∃和批准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的
#立法监督权 ∃, 但如果结合现行宪法第 67条

第 3项、第 4项的规定,很容易发现,  立法法!

第 88条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享有的 #立法监督权∃在制度设计上是存在明
显的逻辑问题的。现行宪法第 67条规定:全国

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有

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

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

触;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从法理上

来看,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修改和解释全

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那么, 在立法实践中,

真正掌握国家立法权的就不是全国人大,而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根本无法对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进行有效的 #立法监督 ∃。
在实践层面, 由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立法监督问题上相互关系不太清晰,出现了

 刑事诉讼法!与 律师法 !相关规定不一致,在

法律上究竟谁服从谁的两难问题。这个问题的

出现一方面给我国现行的立法监督制度出了一

个巨大的难题, 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行使国家立法权方面的法律

权威。

要解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

监督问题上相互之间关系不清晰的问题,归根

到底要从宪法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说,从我

国现行国情和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出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在事实上享有最高的立法

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最高的立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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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本身并没有否认全国人大的立法职权, 作为

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其自身存在的性质和功

能都是与全国人大一致的, 只是从职权分工的

角度出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容易行使立法监

督权。要之,应当明确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

立法机关,享有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 享有国家的最

高立法监督权。将最高立法权与最高立法监督

权明确区分,有利于在制度上充分发挥全国人

大在立法方面的权威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同

时也能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监督

机关, 有效地维护国家立法的统一。

二、军事法规与军事规章还没有完全纳入

立法监督体系之中

� � 关于军事法规、军事规章作为独立的法律

形式,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 (以下简称

 国防法 ! )第 13条第 5项规定, 中央军事委员

会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 发布决定

和命令 ∃。上述规定首次明确了 #军事法规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种独立的法

律形式,并且规定应当由 #中央军事委员会 ∃制

定,其法律依据是 #根据宪法和法律∃。
2000年  立法法 !肯定了  国防法 !关于中

央军事委员会有权制定 #军事法规 ∃的立法精

神,同时又确立了 #军事规章 ∃也是一种独立的
法律形式。  立法法!第 93条规定肯定了 #军

事规章 ∃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 并且由 #中

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 ∃制定, 其

法律依据是 #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 ∃。

这里姑且不论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 ∃本

身的宪法依据,仅从立法监督制度来看,  立法
法 !确立了 #军事法规 ∃、#军事规章 ∃的法律地

位,但是,并没有将这两种法律形式纳入立法监

督制度之中。 立法法 !第 78条规定了立法监

督的 #一般原则 ∃,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从  立

法法!第 78条规定来看,至少从文本意义上来

考察, #军事法规 ∃并不在上述 #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 ∃的法律形式之列。由于 #规章 ∃可以从概

念上吸收 #军事规章 ∃, 因此, 作为立法监督的

一般原则, #军事法规 ∃不受 #宪法 ∃约束, 故而

也没有对 #军事法规 ∃设置的 #立法监督 ∃制度。

从 立法法!所确立的具体立法监督制度来看,

在各种法律形式中, 全国人大制定的 #基本法
律∃,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 #军事法规∃,以及

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制定的

#军事规章∃这三种法律形式没有纳入立法监
督制度之中,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可以

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 #基本法律 ∃是否符合

宪法,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 #军事法规 ∃是否

符合宪法和法律,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

种、军区制定的 #军事规章 ∃是否符合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即便是 立法法!第 82

条规定的解决 #规章 ∃冲突的原则, 也没有将

#军事规章∃纳入进来, 该条规定: 部门规章之

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

力, 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从 #军事法规 ∃

与 #军事规章∃制定的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之
间的关系来看,应当将 #军事法规∃放在立法监

督序列中行政法规之后、地方性法规之前, 而

#军事规章∃应当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作为规章这一独立法律形式的一个种类来确立

其在立法监督中所处的被监督地位。对于 #基

本法律∃来说,由于修改宪法与制定基本法律

事实上是由全国人大同一机构制定的,所以,可

以在法律形式上合并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效力,

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

律, 从而解决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中存在的最顶

端监督制度缺少的问题。

三、立法监督制度设计中存在着严重的

#错位监督∃的制度缺陷

� � 现代监督理论是建立在授权和委托理论基

础上的。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不能有效地适应社

会现实发展的要求,在理论上和在制度实践中

立法机关都有必要将自身依法享有的立法职权

按照特定的法定程序授权或委托其他主体代为

行使。而为了保证授权主体的立法权威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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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上就需要保证授权主体对被授权主体

的立法行为和立法结果进行监督,监督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被授权主体违背授权主体的授权意

愿,违法或越权来行使被授予的立法权。

从立法权与立法监督权相分离的角度来

看,授权立法行为的后果应当由授权主体承担,

也就是说, 凡是被授权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的

效力应当等同于授权主体自身制定的法律规范

的效力,否则,授权立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为

了保证授权立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授权主体

必须要对被授权主体行使授权立法的行为和授

权立法的结果进行立法监督, 这种立法监督本

身是保证授权主体立法职权和立法权威不被侵

犯的制度保障手段。授权主体如果放弃了对被

授权主体的授权立法行为和结果的监督, 就等

于放弃了自身的立法职权, 构成了立法上的

#违宪违法行为∃。

从目前  立法法 !关于授权立法的制度设
计来看, 并没有完全反映授权立法以及立法监

督的本质内容,相反, 却在制度上混淆了授权立

法的性质。例如,  立法法 !第 9条规定: 本法

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 授权

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对其中的部分事项

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

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

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很显然,  立法

法 !第 9条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

规定, 存在着混淆立法职权与立法监督权的逻

辑问题。因为凡是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

法职权的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立法的, 国务院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

权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效力应当由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只是通过立法监督来保证该授权立法的正当性

和合法性。但上述规定却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向国务院授权立法转变成国务院自身制定行

政法规, 将授权立法中的立法监督关系转变成

了上下级立法机关之间的立法监督关系, 很显

然,这种制度设计严重损害了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 #立法职权 ∃。在国务院依据宪法第 89

条的规定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形下,要在法律形

式上区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哪些是依据

宪法规定制定的,哪些是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授权制定的,根本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是

不科学的。特别是  立法法 !第 10条和第 11

条关于授权立法的补充性规定, 更是在国务院

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权的来源以及对国务院制

定的行政法规进行立法监督上, 带来了制度设

计上的难题。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进行立

法监督时,是否应当区分对授权制定的行政法

规的立法监督以及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

法规的立法监督。这样的区分在法理上不仅困

难, 而且毫无意义。因为这里的立法监督已经

完全 #错位 ∃。与国务院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相似的是  立法法 !第

65条规定: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授权决定, 制定法规, 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

施。很显然,经济特区制定的 #经济特区法规 ∃

不可能具有授权主体制定的 #法律 ∃相同的效

力,而且由于有权制定 #经济特区法规 ∃的经济
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依据宪法和  立法法!的规定, 同样可以

制定 #地方性法规 ∃。尽管 #经济特区法规 ∃适

用区域要小于 #地方性法规 ∃,但两者由同一立
法机关制定,上级立法机关如何进行立法监督,

这个问题就没有在制度上给予圆满解决。

在立法监督制度设计中另一个严重 #错
位∃的现象是 #委托监督 ∃。其主要是由 200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监督法 ! (以下简称  监督法 ! )规定的。

 监督法 !第 25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 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

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受委托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检查情况书面报送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毫无疑问, 如

果一个立法机关对自身制定的法律规范在实践

中能否实施放弃了直接的立法监督权,那么,在

制度上是根本无法保障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威

的。因此,立法监督中的 #委托监督 ∃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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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法监督的本质目的是不一致的, 属于典型

的 #错位监督 ∃。在立法监督中, 让下级立法机

关代替自己来监督自己的立法如何实施, 实际

上赋予了代行立法监督权的下级立法机关可以

不遵守上级立法机关立法约束的 #特权 ∃。这

种制度设计违背了立法监督制度的本质要求,

必须加以修正。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监督制度框架下,属于

#错位监督 ∃的制度设计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

就是 #经批准生效的法律规范 ∃如何生效以及
如何监督的问题。这类监督对象涉及到  立法

法 !规定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以及 #自治区 ∃

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立法法!第 63条

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

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

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

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较大的市的

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

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 应当作出处理决

定。第 6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

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

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很显然, 根据

 立法法 !上述两个条文的规定, #较大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地方
性法规 ∃以及 #自治区∃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 ∃生效时都需要上级立法机关予以审查批

准,那么,从法理上来讲,一经上级立法机关审

查批准后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 ∃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以及 #自治区∃

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就应当具有与上级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相同的法律效力。此

外, 从立法监督角度来看,一经上级立法机关审

查批准后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 ∃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以及 #自治区∃
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就应当由上级立法

机关的再上一级立法机关来进行立法监督, 否

则就失去了立法监督的意义。  立法法 !第 88

条第 1项部分体现了这一立法监督精神, 该条

款规定: 全国人大 #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但
是, 对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 ∃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 ∃如何监督, 在立法

监督制度的设计上并没有弄清楚, 存在着谁审

查批准谁进行立法监督的制度空间, 在事实上

导致了对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进行立法监督的

#缺位∃。虽然  立法法 !第 88条第 2项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

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

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有权撤销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上述条文中的 #地方

性法规∃从字面上可以包含 #较大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的 #地方性法

规∃,但是,由于有权制定 #地方性法规 ∃的属于

经济特区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 ∃又可以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授权制定 #经济特区法规 ∃, 这就意味着作为经

济特区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 #法规 ∃中, 有一部分可以由审

查批准机关的上一级立法机关进行立法监督,

而涉及到全国人大授权进行立法的, 则与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权限不完全吻合。很显

然,此中所隐含的逻辑 #错位 ∃使得这一系列基
于授权而产生的法律规范事实上很难得到有效

的立法监督。

此外,属于 #错位监督 ∃的情形还有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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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各自都有

权对 #地方性法规 ∃进行立法监督,这种制度设

计必然会导致对 #地方性法规∃的 #双重监督 ∃
问题。应当说, #双重监督 ∃体制来源于 #双重

立法∃体制, 但是, 从立法监督制度的法理来

看,双重立法监督体制可能会导致立法监督中

更大矛盾的出现, 存在着因交叉行使立法监督

职权而导致严重的 #错位监督 ∃。这种现象必

须要与立法体制一同加以改革。

四、立法监督与具体的法律适用活动相脱节

立法监督解决的是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统

一性, 这种统一性的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和

 立法法 !中都有明确的表述。现行宪法第 5

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

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

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从上述规定来看, 所谓 #立

法监督 ∃, 实际上就是监督各种法律规范是否

符合 #宪法∃和 #法律∃的规定。当然,立法监督

的对象中首先包含了 #法律∃,也就是说,在 #法
律是否合宪 ∃的意义上,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的 #基本法律∃和 #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

法律∃的监督,也属于 #立法监督 ∃的范畴。
 立法法 !第 87条又将 #立法监督 ∃的 #制

度目的 ∃进一步细化,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

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 超越权限的; &

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 规章之间对同一

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

一方的规定的; (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

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 ) 违背法定程序的。

很显然,  立法法 !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规定

了 #立法监督 ∃的性质、种类、对象和功能。
不论是宪法, 还是  立法法 !, 它们所规定

的 #立法监督 ∃的原则和制度, 根本宗旨在于解

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矛盾, 保持国家法制的

统一性。因此,从法理上来看,立法监督是针对

法律规范中的矛盾、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超

越权限制定、制定程序不合法等问题的。所以,

对 #立法监督∃的 #对象∃的监督, 原则上应当是

多种途径的,也就是说, 立法监督既可以是抽象

意义上,这种监督是在对照两种不同法律规范

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是一种法律文本意义上

的 #立法监督∃;还可以是发生在适用法律规范

的过程中。不论是何种形式、何种法律效力的

法律规范,通常只有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或者是

具体事例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该法律规范是

否存在违宪、违法或者程序不合法的问题。因

此, 对适用于具体案件或具体事例的法律规范

的监督也是 #立法监督 ∃的一部分。在采取违
宪违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中, 特别是在德国的宪

法法院制度下, 抽象意义上的立法监督和通过

对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所进行的立法监

督这两种立法监督形式都是性质明显区别于

#立法行为∃的保证立法统一性的立法监督行

为。而从我国宪法和  立法法 !所规定的立法

监督制度来看, 主要还是停留在 #抽象意义上
的立法监督∃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行使

检察权、审判权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适用何

种法律依据、如何适用法律依据、发现法律依据

存在违宪违法问题怎么办, 法律上规定得并不

明确。

从 监督法 !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两高∃的法律监督来看, 该法第 32条规定: 国

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

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

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

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

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

议, 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 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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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监督法 !第 32条所规定的对两高的 #监

督 ∃,其性质仍然属于 #抽象意义上的立法监
督 ∃。因为该条规定的立法监督的对象是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

法律的解释 ∃,这种由 #两高 ∃作出的 #解释 ∃,是

立法意义上的, 对这种 #解释 ∃的监督, 也是为

了解决这种 #解释 ∃与 #法律 ∃规定之间的矛盾,

从而保证两高作出的 #解释 ∃与法律保持统一。

但是,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县级人民检察院、从

最高人民法院到县级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检察

权、审判权时如何适用法律依据,对于这种适用

法律的行为是否正确, 谁来监督,怎样监督,至

今在立法上仍旧是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在前

些年制定  监督法 !的过程中, 人大对 #具体案

件 ∃的监督被法学界的一些人士称为人大对检

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

的 #干涉 ∃,导致了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
关无法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能否得

到正确实施失去了监督的制度上的可能性。从

立法监督的法理出发,这与在法理上没有弄清

#立法监督权 ∃的性质和功能有关。从加强立

法监督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 人大对 #具体案

件 ∃完全有权进行 #立法监督∃。

由于缺少对适用法律的立法监督,因此,对

于立法监督机关来说,很难精确地统计和说明

被监督的立法数量和性质, 这使立法监督工作

陷于被动。以 2010年 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

第三次会议为例,此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作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 经过各方

面的共同努力,到目前为止, 我国现行有效的行

政法规 690多件、地方性法规 8800多件, 为保

证法律有效实施、推进依法行政、管理地方事务

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 1 ]
上述讲话中的两处 #多

件∃显然反映了最高立法机关因为缺少对具体

案件适用法律的立法监督, 故无法通过适用法

律的实践来对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对法律是

否符合现实的要求以及是否能有效地解决实践

中的问题作出精确把握。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立法监督制度设计存

在着一些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逻辑上存在

的混乱,导致了在实践中立法监督工作无法有

效地向前推进。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能够在贯彻落实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
法律保障作用, 必须要重新审视目前的立法体

制, 对宪法、 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

作出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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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cs can play the ro le o f basic lega l pro tection in the ca rryou t o f# ru 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deve lop ing a soc ialist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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